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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算法作为直播电商等平台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在重塑劳动过程的同时，也引发了新型的劳动异化现

象。本文基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构建适用于分析电商平台劳动的分析框架，系统阐述算法管理如

何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社会关系发生异化。研究表明，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

算法从效率工具异化为控制手段，使电商平台上的创作者、主播、客服等数字劳动者倾向于陷入数字奴

役与自我剥削的困境。为应对此挑战，本文提出应从规范资本行为、构建行业伦理、提升劳动者数字素

养等多维度出发，引导算法技术向善发展，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促进电商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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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platform economy such as live e-commerce, Intelligent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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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hape the labor process, but also lead to a new type of labor alienation.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commerce plat-
form labor,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how algorithmic management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workers and labor products, labor processes, class na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Research shows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of capital logic, algorithms are alienated from efficiency tools to control means, 
which makes digital workers such as creators, anchors and customer service on the e-commerce 
platform fall into the dilemma of digital slavery and self-exploitation.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is chal-
leng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algorithm technology,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igital worker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e-commerc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andardizing capital behavior, building in-
dustry ethics,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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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以直播电商为代表的平台经济模式已成为重要的商业形态。智能算法作

为指导数据处理与决策制定的核心逻辑，深度嵌入电商劳动的各个环节，从流量分配、任务派发到绩效

评估，重塑了传统劳动模式的运行逻辑。然而，技术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深

刻的劳动异化问题。资本增值的内在逻辑主导着算法发展方向，使算法的核心目标异化为平台效率最大

化与成本最小化，原本服务于人的技术工具逐渐转变为资本控制劳动的手段。这种由资本化智能算法引

发的异化效应，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当代再现。它反映了资本逻辑在数

字空间中对劳动主体性的系统性重塑。“电商平台中的劳动过程正呈现出‘去技能化’、‘强监控’和

‘收入不稳定’等新特征”[1]。在电商平台中，无论是主播、内容创作者还是客服，其劳动过程都处于

算法的严密管理之下，劳动自主性受到侵蚀，劳动成果被平台无偿或低价占有，劳动者与自身、与他人

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异化。因此，为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有必要深入剖析电商平台中

算法管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异化效应。本文旨在运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分析框架，对直播电商领域的

劳动过程进行批判性考察，从而在发挥技术效能的同时抑制其异化倾向，为保障数字时代劳动者的权益

提供理论参考。 

2.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概述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的核心概念。在私有制语境下，人

的劳动脱离内在需求，转而受外在偶然需求驱动，沦为被迫、强制的活动——劳动本身异化为对抗人自

身的力量，而民众为谋生又不得不服从这一力量，最终使本具自由属性的劳动演变为异己活动，一旦外

在强制消失，劳动者便会逃避劳动。马克思认为，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人的一切产物都具有异化的倾向

[2]。并将劳动异化具体阐释为四重规定，即人同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劳动过程相异化、人同自身类本

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这一理论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锐利武器。在数字时代，这一

理论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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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的本质是人类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活动，其结果与

产品本应归劳动者所有并服务于自身。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这一关系发生倒置：劳动者的劳动投入越

多，反而越受自身产品与资本的支配，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者能实际占有的份额越少。劳动产品

逐渐成为与劳动者对立的异己力量，个人创造的物质财富越丰富，物对人的统治力量便越强大。 
其二，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劳动本应是劳动者基于自身需求开展的自主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

会，劳动生产受强制性制度、规范与机制的束缚，需在外部强制力作用下才能进行。一旦强制力消失，

劳动行为也随之停止。此时的劳动者不仅不会主动劳动，反而会排斥、反对并逃避劳动，劳动不再是劳

动者证明自身价值、获取幸福感的途径，而是异化为资本家攫取利润的强制性工具。 
其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受自由意识支配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

根本特性。但在资本主义劳动异化中，劳动者的劳动脱离自由意识的主导，沦为满足肉体生存需求的被

动、机械且无意识的活动。劳动失去了自由活动与促进人自由发展的属性，仅作为谋生手段存在，与人

类的类本质完全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开始变成一种自私自利、和动物本质没有区别的人[3]。 
其四，人同人相异化。人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及自身类本质的异化，往往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异化。马克思深刻指出，异化的根源并非劳动本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核心是资本主义雇佣

劳动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存在一个异己、敌对且强大的独立主体，成为支配劳动者的主宰；劳动者在

该主体的支配、强迫与压制下开展劳动，最终陷入与自身本质相异化的状态。 

3. 智能算法的实质与社会属性 

算法异化是电商劳动异化的技术具象化。在信息化时代，数据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深度发展的新型

生产要素。从实质来看，智能算法作为海量数据的收集、处理与分析工具，直接推动了劳动资料的数字

化与智能化转型。从社会属性看，智能算法在参与电商平台生产过程中，成为社会关系与权力的技术载

体，其设计与运用深刻影响着电商平台中劳动者的劳动状态与权益分配。 

3.1. 智能算法的实质：劳动资料的数智化转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

资料。”[4]这一论述明确了社会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进

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各类活动的“数据化”特征愈发显著：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物联网的

协同驱动下，用户在电商平台开展经济活动、社交互动与精神生产时所产生的海量数字足迹，被平台捕

获、收集并存储为社会生产的新型原材料–数据，同时，“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价值实现依

赖于算法的提取、分析和应用”[5]。例如，用户在电商平台的搜索、购买等消费行为，在电商平台内嵌

的短视频板块中的弹幕、评论、投币等社交互动，均会转化为数据。与现代工业获取、掌控资源、市场份

额及通信渠道的逻辑类似，当海量且近乎无界的用户数据在电商平台持续生成时，通过算法对大数据进

行处理、萃取与预测，构成了数据转化为生产要素的核心环节。换言之，此类海量原始数据通常需要经

过算法的提取、净化与深度分析，方可转化为具有价值的生产要素与社会核心资源。由此可见，智能算

法标志着数字时代劳动工具的新一轮革新与进化：其通过将数字化、智能化嵌入电商劳动过程，成为数

字经济时代智能生产方式的基础设施。 

3.2. 智能算法的社会属性 

智能算法作为数智化技术，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从自然属性看，算法本质上是解决特定问题

的指令集合，“通过各种数学符号、数学工具及数学步骤的分析、描述和呈现，将复杂的周遭世界加以

归整、有序和提速”[6]，属于基于系统思维的问题解决策略机制。作为延展人类体力与脑力的自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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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工具，其生成逻辑源于人类对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认知与运用，是服务于电商生产实践问题解决的

技术成果。 
然而，探究智能算法的实质，不能仅局限于其自然科学维度的操作指令层面，更需延伸至对其社会

属性的审视。当算法与电商平台生产相结合时，往往嵌入人类生产实践的目的性与导向性，而人类实践

始终嵌套于特定社会关系之中。由此，智能算法的设计与运用内在包含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与演进逻辑。

一旦算法与电商平台中劳动者的活动产生关联，其内含的社会要素逻辑便不再是抽象代码，而转化为社

会关系的数据化呈现。占有乃至垄断智能算法的电商平台，在资本增值动力的驱使下，会对用户数据进

行针对性收集与筛选，致使数据收集天然带有选择性与片面性。算法处理这些内含资本商业诉求的非完

整数据时，会以盈利为导向开展用户分类与商业价值赋能。更为关键的是，已纳入数据集的负面价值数

据常难以被有效甄别与剔除，进而加剧数据本身隐含的歧视与偏见。这些歧视与偏见借由算法机制反复

传播，并深度嵌入社会关系，最终形成“自我实现的歧视性反馈循环”[7]。 
综上，在数字化时代，智能算法已成为社会关系与利益分配的技术载体。电商平台通过操控智能算

法，一方面攫取社会财富以实现资本增值，另一方面为用户预设画像以左右社会关系，其社会属性本质

上是资本逻辑与社会结构在技术层面的具象化表达。 

4. 电商平台算法管理的异化表征 

智能算法作为劳动资料数智化转型的产物，且承载着特定社会关系与权力，在直播电商、跨境电商、

社交电商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往往超越传统效率工具的范畴，深度嵌入电商劳动过程

的全链条，倾向于演变为组织、管理、评估和规训劳动的核心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机制的形成，本质上

是资本逻辑与算法技术深度耦合的结果。资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将自身增殖诉求编码为算法规则，通

过技术外衣掩盖其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本质，使得马克思在工业时代揭示的劳动异化现象，在电商数字劳

动场景中呈现出更隐蔽、更深刻的新形态，具体可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与社会关系四个维度

展开分析。 

4.1. 劳动产品异化：从价值创造到数据剥夺 

在直播电商等业态中，劳动产品的范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播、内容创作者乃至普通用户的数字

活动共同构成了电商平台上的劳动产品。这些产品是电商平台价值创造的核心源泉，然而，劳动成果的

归属权与控制权发生了系统性异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电商智能算法模糊了生产与消费的边界，用户

兼具生产者与消费者双重角色，非雇佣形态的无偿劳动逐渐替代传统雇佣劳动，成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

的新路径。电商平台以免费服务为噱头吸引用户入驻，用户在浏览、点赞、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文字、音

频、图像及浏览记录等海量原始数据，本质是其数字劳动的产物。但资本凭借对算法的垄断，以极低成

本甚至无偿方式占有、整合这些数据产品，并将其转化为盈利工具，构建起新型剥削机制。在此过程中，

受算法约束的用户往往未能意识到自身“无偿劳动者”的身份，“数字劳动者缺乏的是意识到他们的工

作也是受外部意志支配的价值化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个过程隐含着资本家创造商品和利润的目的”[8]。
用户数字活动越频繁，“无偿劳动”产出越多，资本占有的数据产品越丰富，用户自身的数字权益损失

越严重。资本进一步借由万物互联网络无偿攫取海量用户数据，通过算法操纵构建近乎闭环的数据运行

机制，诱导用户掉入消费主义陷阱，同时向用户端推送符合需求的信息，以数据垄断构建信息壁垒，使

日常的生产和消费都依赖数字资本的权力机制运行。最终，社会结构因“数字鸿沟”分化为两极：一极

是掌握算法设计权的大企业，另一极是依附算法的广大数字劳工，后者的生产与生活受算法支配，日益

面临技术性失业与数字化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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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劳动活动异化：从外部强制到算法驱策的“自我剥削” 

在电商数字劳动过程中，算法通过设定刚性的劳动规则与绩效目标，剥夺了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

同时诱导劳动者陷入“自我剥削”的困境，使劳动过程的异化更具欺骗性。数字时代，劳动对象与产品

突破传统物质范畴，用户的劳动贡献不被电商平台承认，且劳动与生活的边界模糊，“隐性”劳动充斥

于电商平台，使资本剥削更具隐蔽性，而资本化智能算法正是这一“隐性”剥削的关键载体。在电商平

台中，算法承担劳动过程的核心监督与管理职能，它以用户画像为导向推送内容，以泛娱乐化形式包装

信息，使用户沉溺于碎片化、娱乐化的劳动过程，产生虚假满足感，进而模糊劳动与娱乐的界限。由此，

用户的劳动自主权进一步剥夺，无固定劳动时间与场所，劳动的正式性被游戏性掩盖，行为受算法裹挟

而背离真实需求，劳动活动的异己性持续加剧。数字劳动中存在“自愿的强制”现象，即劳动者在算法

激励下主动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这实质上是“他者剥削”通过“自我剥削”形式实现的新形态

[9]。此外，算法介入使“自我剥削”成为新形态，用户受绩效排名、竞争压力与自身欲望驱动，主动投

入劳动，日常生活的数字交往与“自愿”劳作，使其陷入无尽的“自我剥削”，最终形成“自我沉湎”的

异化状态。“每个人都是自己企业的自我剥削者。主人和奴仆寄生于同一人，就连阶级斗争都变成了与

自我进行的内部斗争”[10]。但本质上，这种“自我剥削”仍是电商平台借算法资本化实现的“他者剥削”。

算法诱导的“隐性劳动”与“自我剥削”，导致劳动时间无限延长、劳动强度显著提升，平台对用户的剥

削程度持续加深，其身心健康亦被严重透支。 

4.3. 劳动者类本质异化：从创造性活动到流量追逐的异化 

在电商平台的算法逻辑下，劳动者的创造性被系统地导向对流量和数据的追逐，从而导致其类本质

的异化。电商平台中，智能算法使用户愈发偏离自由自觉的本质，“劳动主体性”在颠倒的主客关系中

迷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算法依赖削弱劳动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用户长期停留于电商

平台会增强粘性，进而陷入算法“陷阱”。例如在电商平台浏览短视频内容时，无需深度思考或信息检

索即可获取偏好内容。平台看似提供多元探索空间，实则通过个性化推送使用户渐趋放弃自主思考与信

息检索能力。其二，算法模糊劳动与生活的边界，导致劳动强度失控、自由时间被挤压。电商平台借推

荐算法、排名算法将互联网塑造成新型劳动场域，在此拟态环境中，“娱乐时间与工作时间相交，人类

存在的所有时间都是为了资本积累而被剥削”[11]。劳动时间延长挤压自由发展时间，用户丧失支配自由

时间的主动性，让渡身体与精神的主宰权，限制了自身本质力量的发展。其三，算法“崇拜”裹挟用户的

自我认知与社会心态，导致现实生活边缘化。用户长期沉迷算法构建的虚拟时空，易对算法产生盲目崇

拜，进而怀疑自身价值与社交意义。在数字交往中，人的独特性转化为扁平信息，社交价值依赖点赞确

证，而算法塑造的“点赞共同体”中，“人们只会遇到自己，或和自己相同的人。那里也不可能形成讨

论”[12]。过度依赖算法的同质评价体系，会固化自我认知偏差、削减社交多样性，使人的社会交往绑定

于电商平台，与现实生活日益疏离。此外，算法“崇拜”带来的满足感，会被回归现实后的无助感与孤独

感取代，使用户陷入情绪矛盾，算法对社会关系与心理状态的全面控制，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由本质的

分离。 

4.4. 社会关系异化：从人际交往到数据标签下的圈层对立 

在电商平台中，算法不仅中介交易，更深刻地中介甚至重构了社会交往。在资本操纵下，人与人之

间陷入相互疏远、对立的异化状态，这种异化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更渗透至政治、文化等社会各层面。

数字化时代，电商平台以点击量、浏览量、互动频率为盈利核心，通过算法分析用户的观看历史、浏览

偏好与内容需求，实现定制化内容产销。这种算法驱动的信息服务机制，虽满足了用户个性化需求，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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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了其信息接触面，催生出信息同质化问题，使网民桎梏于“数字茧房”[13]。同时，信息同质化加速

网络社交圈层固化，使电商平台中，具备相似特征、兴趣、需求与目标的用户，在算法宰制下聚合成结

构稳定、关系紧密的网络社群，这些社群通过互动仪式链与趣缘交互形成独特圈层。但不同圈层间信息

流动有限，加之“数字茧房”引发的认知局限与思维僵化，进一步强化了圈层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最终

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关系紧张。具体而言，算法重构社会关系的矛盾性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算法

作为先进数智技术，虽为社会交往搭建了空间无限的即时交互场域，拓展了交往的广度与深度，但圈层

化趋势又从根本上限制了社会关系的拓展与深化，消解其多样性与亲密性，拉远群体间的心理距离，加

剧社会整体的孤独感与疏离感。其二，圈层社交因吸收高度同质化信息而趋于小众化，群体难以形成全

面客观的社会认知，社会共识的基础遭削弱，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同时，文化与价值观传播的圈层固

化，会强化社会文化隔阂。其三，长期处于封闭信息环境的群体，因过度依赖算法推送的同质化内容，

易受极端观点裹挟，对持不同见解的社群表现出排斥与敌意，交流方式趋向非理性。这种圈层隔离与冲

突，既加深了群体间的裂痕，也加剧了群体极化与社会对立的风险。 

5. 电商经济算法异化的治理路径 

5.1. 锚定资本行为边界，遏制数据无偿侵占 

劳动产品异化的核心矛盾是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数据)被资本无偿或低价占有，归属权与收益权

缺失，因此需要明确数字劳动产品的权属边界，加强数据占有行为的监管。电商算法推荐技术的推广离

不开市场机制推动与互联网企业的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市场环境、资

本逻辑与企业行为，是探索算法治理路径的必要前提。当前算法推荐实践中，“流量至上”的运作逻辑

暴露诸多问题，娱乐成瘾、价格操纵、市场垄断、舆论控制等现象，既引发对技术中立性、公正性、伦理

性的质疑，也加剧平台与劳动者、消费者、销售方的对立。加之算法推荐的用户规模、使用频率与经济

效益持续扩大，其已逐渐异化为影响大众消费、引导价值观念、操纵舆论走向的关键力量。如何规范资

本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规制平台权力、缩小算法与公众的认知鸿沟，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规范资本行

为，核心是找准企业发展与国家、人民、社会的关联性，将企业发展、技术演进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实践。一方面，需将社会伦理与社会价值嵌入企业运作准则，为企业行为与技术应用提供根本遵循。

通过制度明确平台数据收集的“必要性原则”，禁止超出服务需求的过度数据抓取，尤其对主播、创作

者的内容数据、用户的消费行为数据等核心数字劳动产品，需标注权属来源。另一方面，需深化对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以政策引导资本从“数据掠夺”转向“数据共创”，例如对主动建立数据收益

分配机制的平台给予税收优惠、行业评级加分等激励，避免资本将算法异化为无偿占有劳动产品的工具。

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优越性在于坚定的社会价值立场与人民立场，可借此弥补市场机制下算法应用的弊

端与风险，避免算法沦为垄断资本压制大众的工具。 

5.2. 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增强抗剥削能力 

劳动活动异化的核心矛盾是算法通过刚性规则与隐性激励，导致劳动者自主丧失、陷入“自我剥削”，

因此需要设定算法透明度强制标准，同时这也需要劳动者提升自身数字素养以管控自我剥削风险。人工

智能技术的飞跃性与人类社会法治体系迭代的滞后性并存，任何政府都难以完全同步制定应对技术后果

的法规。面对日益强大的电商算法与人工智能技术，需重申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提升公众数字素养是

抵御算法风险的基础防线，需要从社会与国家两个层面提升主体认知水平与抗风险能力。从社会层面看，

需提升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可通过开展广泛的电商算法全民科普、增加相关专业书籍译介出版、强

化媒体宣传等方式，增强公众辨别虚假信息的能力与理性批判思维，全面提升其智能时代生活素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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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既能理性应对智能社会的潜在问题，也能充分享受技术带来的便捷与福利。从国家层面看，需加强电

商算法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应以政府为主导，联合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职业教

育、产业扶持、社会保障等途径，培育人工智能尖端人才[14]。同时打造科技创新高端平台，吸纳国内外

智能科技精英，营造良好人才环境。开设“算法认知与权益保护”培训课程，教授劳动者如何利用平台

规则争取合理劳动条件、如何通过合法途径维权，同时培育算法治理专业人才，为劳动者提供技术支持，

助力其摆脱算法驱策的“自我剥削”困境。同时，设定算法透明度标准，消解“隐性剥削”土壤。一是强

制算法规则公开，要求电商平台以通俗语言披露流量分配机制、绩效评估指标。二是建立常态化算法审

计制度，由第三方技术机构定期审查算法是否存在不合理劳动强度设定等问题。 

5.3. 构建行业价值理性约束体系，引导劳动回归创造性本质 

劳动者类本质异化的核心矛盾是劳动从“自由创造”异化为“流量追逐”，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被

算法削弱，因此需要构建行业价值理性约束体系，辩证看待算法技术。电商算法的价值理性缺失，需通

过行业规范补齐。在算法主导的智能社会中，摆脱个体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主动发挥价值理性的导向作

用，遵循社会共同道德规范，核心路径是建立人工智能行业规范。其一，强化行业从业人员道德自律，

推动行业规范制度化。政府应以此为遵循，通过明确道德准则、加强监督审查，将行业规范纳入制度框

架。同时设立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委员会，以倡导社会正义与公平为宗旨，以规范技术伦理、保护公民权

利为目标，统筹处理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其二，结合我国实际，发挥价值理性的引导作用。根据《关

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算法治理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15]。在制定人工智能行业道德规范时，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

框架，实现行业规范与价值导向的有机统一，进而约束与引导从业人员行为，推动算法应用向上向善，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对原创性高、思想性强的劳动成果给予流量扶持，引导劳动者从“流量追逐”

转向“创造性劳动”。同时以辩证技术观引领算法优化，平衡效率与人性需求。避免因过度批判算法负

面效应而否定其技术价值，需理性看待算法对劳动过程的重塑，一方面，肯定算法在提升劳动效率中的

作用，引导平台将算法优势与劳动者的创造性结合。另一方面，警惕算法对人性的异化，避免算法将劳

动者异化为流量机器，保障劳动过程的自由性与创造性，回归人类本质需求。 

5.4. 以人民为中心锚定算法价值，保障交往公平性 

社会关系异化的核心矛盾是算法构建“数字茧房”，导致圈层封闭、社会对立，因此需要以人民为

中心锚定算法价值，搭建多元主体的交流平台以缓解圈层隔阂。市场化环境下，电商算法易受资本逐利

性裹挟，偏离服务人民的本质。部分电商平台为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借算法过量推送含低俗价值观、

消极导向的内容，既可能诱发用户依赖与非理性消费，也可能扭曲个体生活习惯与价值观。更有甚者，

通过大规模收集个人数据与信息过滤，使用户陷入信息不对称与权力失衡状态，导致知情权、隐私权与

公平交易权受损，普通公众基本权益常遭技术架构侵害。算法推荐技术的健康发展需系统性、前瞻性、

全局性的理论指导，确保其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维护人民利益与社会福祉。算法治理应引入“通过设

计保障公平”的理念，将伦理价值内嵌于技术架构之中[16]。算法技术进步需以保障民生、服务人民根本

利益、满足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既要审视人民主体性的利弊，以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冲

技术的排斥性、诱导性与歧视性，也要兼顾不同主体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发挥技术设计者、互联网企业、

政府、消费者、信息生产者、意见领袖等的比较优势，构建协同共建、良性互动的算法治理格局。一是规

范算法内容推送，禁止平台借算法推送“煽动圈层对立”、“强化群体偏见”的内容，优先推荐促进圈层

融合、社会共识的信息。二是平衡不同群体的算法权益，关注弱势圈层的信息获取权，通过算法倾斜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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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圈层间的数字鸿沟。三是建立人民参与的算法优化机制，邀请不同圈层的用户代表、劳动者代表参与

算法规则设计，确保算法服务于全体人民的交往需求，破解社会关系异化。 

6. 结语 

在数字经济驱动电商行业高速发展的浪潮中，智能算法已成为电商平台运行的核心引擎，其迭代速

度与渗透深度远超传统技术工具。从生产领域的自动化流程优化，到生活场景中的个性化服务推送，电

商智能算法显著重塑了传统的运作模式与行为习惯，推动社会生产力迈向新高度。然而，当电商智能算

法与平台资本形成深度绑定，技术的工具属性便逐渐被资本的逐利本质所裹挟，进而引发人的数字异化

现象。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个体在算法主导下的被动性增强，更表现为人类在技术体系中的主体性弱化，

人逐渐从技术的掌控者沦为算法与资本联合运作的附庸。新时代背景下，要实现电商智能算法的健康发

展，就必须以马克思异化理论为根本指导，辩证审视算法管理的双重价值。既要正视电商智能算法引发

的异化效应，深入剖析资本逻辑下技术异化的内在机理，又要积极探索扬弃与超越电商算法异化的有效

路径。通过构建合理的技术伦理规范、完善资本运作的约束机制，引导电商算法摆脱资本的过度束缚，

回归服务于人的本质属性。唯有如此，才能让电商算法真正成为推动人类解放的有力工具，最终实现电

商经济与人类价值追求的良性互动，助力数字时代电商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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